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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： 

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构建湖南新型电力系统，保障

湖南电力系统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，促进网源荷储协调发展，

规范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，依据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

规定》（国能发监管规﹝2021﹞60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

准，我办组织制定了《湖南电网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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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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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构建湖南新型电力系

统，保障湖南电力系统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及电力市场有序运

营，促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，规范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

理，依据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》（国能发监管规﹝2021﹞60

号）、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＜完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（市场）机

制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国能发监管﹝2017﹞67 号）等有关法规

文件，结合湖南电网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并入湖南电网、纳入市（州）级及以

上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理的风电场、光伏电站。县级电力调度机

构调度的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可参照执行。新建和扩建风电场、光

伏电站自第一台机组并入电网之时起纳入本细则管理。 

第三条 湖南省、市（州）调度机构按照调度管辖范围具体

负责所辖风电场、光伏电站的并网运行管理，国家能源局湖南监

管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湖南能源监管办”）依法对风电场、光伏电

站并网运行管理及考核情况实施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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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政策开展

前期、建设和验收等工作，达到国家规定的并网必备条件方可并网。 

第五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签订《并网调

度协议》，不得无协议并网运行。按照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的原

则，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和电网企业参照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印发的《新能源场站并网调度协议示范文本》（国能

发监管规﹝2021﹞67 号）签订并网调度协议，协议签订后，双

方均应按规定向湖南能源监管办备案。 

第六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机组并网后，应在规定的期限内，

办理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。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因自

身原因逾期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，不得继续并网

发电，调度机构不予受理其后续机组并网申请，且每月考核电量

5 万千瓦时，全年考核电量不超过 30 万千瓦时。 

第七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严格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调度

指挥，按照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》相关要求迅速、准确执行调度

指令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或者拖延执行。违反《湖南电力调度

控制规程》和《湖南地区电力调度规程》中有关调度纪律规定的，

每次按全场（站）实际并网容量×5 小时计为考核电量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机组在紧急状态或故障情况下退出运行，

或因频率、电压等系统原因导致机组解列的，不得自行并网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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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报告电力调度机构，经电力调度机构同意后按调度指令并

网。违反上述规定的，每次按全场（站）实际并网容量×8 小时

计为考核电量。 

第八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参与地区电网无功平衡及电压

调整，保证并网点电压满足电力调度机构下达的电压控制曲线。

月电压合格率低于 99.8%的，每降低 0.1 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0.1

个百分点），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；月电压合格率高于 99.8%的，

每提高 0.1 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0.1 个百分点），奖励电量 1 万千瓦

时。电压合格率按以下公式计算： 

 

有以下情形的，免予考核： 

（一）全场（站）机组全停期间； 

（二）机组无功出力或无功调节深度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，

电压仍不合格。 

第九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非计划停运考核。 

非计划停运，是指发电机组处于不可用而又不是计划停运的

状态。根据机组停运紧急程度，非计划停运分为以下三类： 

第 1 类．非计划停运——机组跳闸、需立即停运或被迫不能

按规定立即投入运行的状态（包括启动失败）； 

第 2 类．非计划停运——机组虽不需立即停运，但需在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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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以内停运的状态； 

第 3 类．非计划停运——计划停运的机组因故超过计划停运

时限的。 

并网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非计划停运统计和考核标准： 

（一）第 1、2、3 类非计划停运每发生一次分别按机组额定

容量×1 小时、机组额定容量×0.5 小时、机组额定容量×0.2 小时

计为考核电量。 

（二）机组非计划停运期间，按机组额定容量×0.02×停运时

间计为考核电量。自电力调度机构同意场（站）转为计划检修或

备用状态起，不再按非计划停运考核。 

第十条 风电场冰冻停运考核。 

风电场冰冻停运是指因风机叶片冰冻、内部集电线路冰冻导

致风机停运。 

风机冰冻停运考核电量=风机停运容量×停运时长×k。 

k 为冰冻考核系数，取值范围 0.02～0.2。根据当时当地冰冻

严重程度确定。风电场冰冻停运考核电量不超过该风电场当月发

电量的 10%。 

第十一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按规定开展功率预测工作，

保证功率预测系统稳定运行，按要求及时、完整、准确向电力调

度机构传送现场气象信息、发电设备运行信息和功率预测信息。 

（一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安装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测风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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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风电）、气象站（光伏）及其配套设备，按要求将气象信息数

据及场（站）理论功率、可用功率、单机信息等信息数据，按要

求传送至电力调度机构。全场（站）每项数据月度合格率应大于

等于 98%，每项数据每降低 1 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1 个百分点），

按照全场（站）当月上网电量的 0.1%考核，单项数据考核电量

最大值不超过全场（站）当月上网电量 2%。月度数据合格率按

以下公式计算： 

 

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按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功率预测

模型，并向电力调度机构报送次日零时起到未来 240 小时的中期

功率预测曲线、次日零时起到未来 72 小时的短期功率预测曲线

和未来 15 分钟～4 小时的超短期功率预测曲线，电力调度机构

对场（站）功率预测结果按月进行考核。 

1.风电场的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标准按时间顺序依次递减

且第 10 日准确率应不低于 70%；短期预测准确率应不低于 83%；

超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应不低于 87%。风电场的功率预测准确率

及其考核、奖励电量计算公式如下： 

风电场功率预测准确率=  

考核电量=（功率预测性能指标标准值－风电场月度预测准

确率平均值）×PN×1（小时）×当月天数。当月考核电量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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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风电场当月上网电量的 2%。 

短期预测准确率达到 90%以上、超短期预测准确率达到 92%

以上的，予以奖励。 

奖励电量=（风电场月度功率预测准确率平均值-功率预测性

能指标奖励值）×PN×2（小时）×当月天数。 

其中，PMi 为 i 时刻的实际功率，PPi 为 i 时刻的中期/短期/

超短期功率预测值，Cap 为风电场可用容量，n 为样本个数，PN

为风电场额定容量。 

2.光伏电站的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标准按时间顺序依次递

减且第 10 日预测准确率应不低于 75%；短期预测准确率应不低

于 85%；超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应不低于 90%。光伏电站的预

测准确率及其考核、奖励电量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光伏电站预测准确率=  

考核电量=（功率预测性能指标标准值－光伏电站月度预测

准确率平均值）×PN×1（小时）×当月天数。当月考核电量不超

过光伏电站当月上网电量的 2%。 

短期预测准确率达到 94%以上、超短期预测准确率达到 96%

以上的，予以奖励。 

奖励电量=（光伏电站月度功率预测准确率平均值-功率预测

性能指标奖励值）×PN×2（小时）×当月天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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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PMi 为 i 时刻的实际功率，PPi 为 i 时刻的中期/短期/

超短期功率预测值，Cap 为光伏电站可用容量，n 为样本个数，

PN 为光伏电站额定容量。 

场（站）发电受限时段和电力调度机构批准的功率预测相关

系统检修期间的功率预测结果不予考核 

第十二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检修应

遵守湖南电网有关规定，因场（站）原因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

每次考核电量 0.5 万千瓦时。 

（一）未按要求报送年度、月度设备检修计划的； 

（二）未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申请或与电力调度机构批准的

检修时间和内容不符的； 

（三）未能按时完成计划检修，且未办理检修延期手续的；

（四）设备检修期间，办理检修延期申请超过一次的。 

第十三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于首次并网后 10 日内，向电

力调度机构报送场（站）基本信息表及主站功率预测系统建模所

需资料。逾期未报送的，每月（含不到 1 个月）考核电量 5 万千

瓦时。 

第十四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配备一次调频设备，并具备

调频功能。风电场、光伏电站一次调频设备应投入运行，不得擅

自退出。一次调频设备未保持整月投运的，月考核电量

F=0.01×T0×PN，其中，T0为一次调频设备当月未投运小时数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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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调度机构批准的退出时段不予考核。PN为场（站）额定容量，

单位为 MW。 

第十五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资源利用水平高于当月全省平

均值的，予以奖励。超过平均值 10%的部分，每提升 1 个百分点，

予以该场（站）0.1%当月上网电量奖励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资源利用水平（RUL）=  

其中:PMi为 i 时刻的实发功率，PTi为 i 时刻的理论功率，n

为剔除限电时段后的发电时段样本个数。若在样本统计时段内实

发功率大于理论功率的样本，按实发功率为 0进行计算。 

全省风电（光伏）资源利用水平平均值=   

其中:N 为全省风电场（光伏电站）个数，RULi为第 i 个风电

场（光伏电站）的资源利用水平。 

 

第十六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在全部机组并网运行后 6 个

月内，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交具备相应资质机构提供的参数实测报

告、调试报告及相关并网性能合格的检测报告。因场（站）原因

逾期未提交的，每项每天按全场（站）额定容量×1 小时计为考

核电量，月累计考核电量不超过全场（站）当月上网电量的 1%。 

相关检测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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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电力系统仿真计算所需的风电机组、风电场汇集线路

及风电机组/风电场控制系统的模型和实测参数，电力系统仿真

计算所需的光伏发电单元（含光伏组件、逆变器、单元升压变压

器等）、光伏电站汇集线路及光伏电站控制系统的模型和实测参

数； 

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有功功率和电压调节能力检测结果； 

（三）风电机组、光伏电站电能质量检测结果； 

（四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动态无功补偿装臵性能检测结果； 

（五）风电机组、光伏电站一次调频功能检测结果。 

第十七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配臵动态无功补偿装臵，并

具备自动电压调节功能。 

（一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分别按照《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

术规定 第 1 部分：陆上风电》（GB/T 19963.1-2021）《光伏电站

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》（GB/T 19964-2012）等有关国家标准和

要求，配臵动态无功补偿装臵。未按规定配臵动态无功补偿装

臵的，每月考核电量 5 万千瓦时；配臵动态无功补偿装臵性能

不满足湖南电网要求的，每月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动态无功补偿装臵应投入自动运行，月投

入自动可用率不低于 90%为合格，每降低一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1

个百分点）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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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按照湖南电网有关要求装设自动

电压控制（AVC）子站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AVC 子站的安

装、调试和投运的，每月考核电量 5 万千瓦时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 AVC 子站投运率、调节合格率应满足电

网运行的要求。AVC 子站月投运率应不低于 90%，每降低 1 个

百分点（含不到 1 个百分点），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因电网原

因或调试原因造成的 AVC 子站退出投运时间，不予考核。 

 

AVC 子站月调节合格率应不低于 90%，每降低 1 个百分点

（含不到 1 个百分点）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，月考核电量不高于

AVC 子站对应的机组额定容量×2.5 小时。 

 

第十八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具备有功功率调节能力，配

臵有功功率自动控制系统（AGC），接收并自动执行电力调度机

构远动发送的有功功率控制信号，确保其有功功率与有功功率变

化速率与电力调度机构下达的有功指令一致。不具备有功功率调

节能力的风电场，每月考核电量 5 万千瓦时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 AGC 子站投运率、调节合格率应满足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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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运行的要求，AGC 子站月投运率不低于 98%，每降低 1 个百

分点（含不到 1 个百分点），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 

 

AGC 月调节合格率应不低于 98%，每降低 1 个百分点（含

不到 1 个百分点），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AGC 子站跟踪主站下

发的有功指令，在规定时间内到达 AGC 死区范围内为合格。场

（站）有功功率控制跟踪死区要求不大于 1MW。 

 

第十九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遵守湖南电网有关继电保护

及安全自动装臵技术管理规定。 

（一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配臵的线路、变压器、母线、风机、

变频器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臵未按要求投运，每次考核电量 3

万千瓦时；导致电网事故扩大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30 万千瓦时。 

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配臵的线路、变压器、母线、风机、

变频器的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臵误动、拒动，每次考核电量 5

万千瓦时；造成电网事故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30 万千瓦时。 

（三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臵动作后，

场（站）在 24 小时内未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供保护装臵动作原始

报告和故障录波图，每次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（四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在 24 小时内未消除继电保护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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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自动装臵设备危急缺陷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（五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均应配臵继电保护信息子站，满足

相关接口规约和数据传输要求，将继电保护装臵的状态信息、告

警信息、动作信息及故障录波数据接入继电保护信息主（分）站

系统，并确保正常运行。未按要求配臵继电保护信息子站的，每

逾期一个月，考核电量 10 万千瓦时。未完成与继电保护信息主

（分）站系统联调试验的，每逾期一个月，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（六）未满足以下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臵技术管理要求的，

每项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： 

1.涉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臵及其

二次回路应符合国家标准、电力行业标准、规程及反事故措施要

求。有关涉网的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臵，必须与电网继电保护

及安全自动装臵相匹配； 

2.应配合电网企业及时改造、更换超年限的继电保护及安全

自动装臵； 

3.在系统状态改变时，应按要求及时修改整定相关保护的定

值及运行状态。 

第二十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遵守湖南电网有关自动化技术

管理规定。 

（一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自动化设备（包括监控系统、同步

向量测量（PMU）装臵、电量采集装臵、时钟系统及监测装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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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数据网、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设备等）未按规定配臵的，应限

期整改；逾期未完成整改的，每项每月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；多

项自动化设备未配臵的，逐项累加考核电量。 

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向电力调度机构准确、实时传送

必要的远动信息和 PMU 信息。信息传输不完整、信息不符合要

求的，应限期整改。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，每项数据每日考核电

量 0.5 万千瓦时。 

（三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处于安全区Ⅰ、Ⅱ、Ⅲ的业务系统

的安全防护，应满足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。不满足要求或擅自改

变网络结构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由此造成电力调度机

构业务系统被病毒或黑客攻击、网络异常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2 万

千瓦时；由此造成电网事故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10 万千瓦时。 

（四）监控系统远动工作站、PMU 装臵、电量采集装臵、

时钟监测装臵、调度数据网、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设备等自动化设

备月可用率应不低于 99%，每降低 0.1 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0.1 个

百分点）每类设备每月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，多种设备不满足可

用率要求的，按种类数累加考核电量。 

（五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擅自退出或检修电力调度机构管理

的自动化设备，每次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（六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远程终端装臵、计算机监控系统的

考核： 



- 16 - 

 

1.事故时遥信发生错误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； 

2.遥测月合格率、遥信月合格率低于 99％时的，每降低 0.1

个百分点（含不到 0.1 个百分点）考核电量 1 万千瓦时。 

第二十一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应遵守湖南电网有关通信技

术管理规定。 

（一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通信设备、设施（以下简称通信设

备）的配臵，应满足相关规程、规定要求。不满足要求的，按每

项每月考核电量 5 万千瓦时。 

（二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涉网的通信设备检修，必须事前向

电力调度机构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未经批准擅自检修的，

每次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（三）通信设备运行方式变更及故障处臵应服从电力调度机

的调度指挥。违反调度指令并造成通信电路中断的，每次考核电量

2 万千瓦时。 

（四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通信设备故障，造成电网事故处理

时间延长、事故范围扩大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15 万千瓦时。 

（五）因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自身原因，造成通信出现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每次考核电量 2 万千瓦时。 

1.影响电网调度和发供电设备运行操作的； 

2.造成调度自动化或调度电话业务中断 4 小时以上的； 

3.造成继电保护或安全装臵通道中断 4 小时以上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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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造成继电保护和安全装臵误动、拒动，但未造成电网事故

或未影响电网事故处理的；  

5.造成与电力调度机构通信电路全部中断的； 

6.造成通信电路连续中断时间超过 24 小时的； 

7.影响电网事故分析的。 

 

第二十二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考核、奖励分

别进行。考核电量实行专项管理，同一事件进行多项考核，考核

电量取最大项。 

第二十三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月度总考核电量等于本场

（站）各项考核电量之和。月度考核费用为考核电量与当月场

（站）平均上网电价的乘积。 

第二十四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考核电量首先用于奖励，考

核电量有剩余时，按场（站）上网电量占比予以返还。 

返还电量计算公式为： 

 

其中，Ri返还为 i风电场（光伏电站）的月度返还电量；R 总考核

为湖南电网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月度总考核剩余电量； Qi 为 i 场

（站）的当月上网电量；N为参与考核的场（站）总个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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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

第二十五条 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应按规定每月向湖南

能源监管办报告电力调度运行管理情况，并在电力调度交易与市

场秩序厂网联席会议上通报。按月向有关场（站）披露相关信息，

信息可采用网站、会议、简报等多种形式发布，其中季度、年度

信息应以书面形式发布。 

第二十六条  每月 10 日前（节假日顺延），电力调度机构向

所有场（站）披露上月并网运行管理考核和奖励结果。 

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对月度考核结果有异议，应以书面形式于

每月 15 日前，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。电力调度机构应在接

到复核申请后的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场（站）对电力调度机

构答复仍有异议的，可以向湖南能源监管办提出申诉，湖南能源

监管办依法依规予以调查处理。 

第二十七条 每月 20 日前，电力调度机构应将上月场（站）

并网运行考核结果报送湖南能源监管办。湖南能源监管办审核、

公示后实施，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据此结算。 

第二十八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严格依照本细则进行湖南风电

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，开展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考

核，确保数据详实、考核有据、公平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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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 

第二十九条 湖南行政区划内并入地方电网的风电场、光伏

电站运行考核参照本细则施行。 

第三十条 本细则由湖南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

年。《湖南电网风电场并网运行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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